
威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威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威海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关于印发《威海市工程建设项目竣工联合验收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现将《威海市工程建设项目竣工联合验收管理办法》印发给

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威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威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威海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2 日



威海市工程建设项目竣工联合验收管理办法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进一步深化住建领域“放管服”

改革，提高工程建设项目竣工联合验收效率和服务质量，促进工

程建设项目及时竣工交付使用，依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山东省优

化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鲁政发〔2019〕9

号）、山东省优化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关于推进建设工程竣工联合验收的指导意见》（鲁建审改字

〔2019〕5 号）、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威海市优化提升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威政办字〔2019〕42 号）等文

件，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威海市行政区域内取得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不包括交

通、水利、铁路、民航、电力、通信专业建设工程。

第三条【工作原则】 联合验收按照“企业申请、一窗受理、

一家牵头、集中组织、统一流程、一张清单、一套材料、限时办

结”的原则进行。联合验收不收取任何费用。

第四条【部门分工】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联合验收的牵

头部门，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联合验收的相关制度并指导实施，

各区市建设主管部门或政府（管委）指定的部门是各区市联合验

收的牵头部门，牵头实施辖区范围内的联合验收工作。



自然资源和规划、人防等部门是联合验收部门，按照工作职

责负责专项验收的实施。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负责将竣工联合验收模块纳入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实行统一受理、并联审批、实时流转、跟

踪督办、信息共享。

第五条【联合验收条件】 联合验收前应达到相关条件：

1.建设单位按规划许可文件和建设条件要求建设完成（或具

备分段竣工规划验收和建设条件落实条件）；

2.工程建设项目按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约定完工，并经建设

单位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责任主体单位验收合格；

3.消防、人防等设施按设计要求完工；给水、排水、电力、

燃气、热力、通信等公用服务设施按要求完工并验收；

4.《建设条件意见书》约定的事项已经完成；

5.工程建设项目档案资料按规定整理完毕等。

第六条【联合验收内容】

（一）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由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

（二）人防工程竣工验收，由人防部门负责。

（三）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抽查，相关基础设施和配套

公用设施验收（市政、园林、物业、环境卫生等验收事项）及城

建档案验收，由建设主管部门负责。

第七条【容缺受理】 联合验收部门应当公布可以容缺受理



的材料清单，并实行动态管理。

对可以容缺受理的材料，申请人应当向联合验收部门作出承

诺，在承诺期限内将容缺的材料补齐。违反承诺的，联合验收部

门应当立时中止验收事项，依据告知承诺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八条【申请】 工程建设项目具备竣工联合验收条件的，

申请人可向联合验收窗口提交联合验收申请（申请表样本见附件

1），提交电子版申报材料，实行一套图纸全过程网上流转。

申请人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自愿选择是否进行联合验收，

或者选择其中几项验收事项进行竣工联合验收。

第九条【受理】 联合验收窗口对符合清单形式要求的，出

具受理通知单，并推送联合验收部门审核。联合验收部门 2 个工

作日内完成材料审核，出具材料专项审核意见，由牵头部门汇总

材料审核意见，材料审核不符合要求的，应一次告知建设单位补

正或重新申报。

各联合验收部门应当共享申报材料，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

交。凡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擅自增设的，一律不得要求申请人

提供；凡是在相关工作中已经收取的材料、产生的审批结果、批

复，一律不得再要求申请人提供；申请材料原则上只能要求申请

人提供 1 份，因存档等需要若干份的，由部门自行复印；需现场

查验证照原件的，不得再要求申请人提供复印件，由部门自行复

印。



第十条【联合验收日期】 需要现场查验的，牵头部门应当

确定现场联合验收日期，并提前 2 个工作日将验收日期推送给联

合验收部门和申请人。联合验收部门或申请人确需更改验收时间

的，应及时告知牵头部门，牵头部门重新确定现场联合验收日期

并予以告知。

第十一条【现场查验】 联合验收部门选定 2 名以上具备较

高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的验收人员作为小组成员，实行 AB 角工作

模式，及时参加联合验收，并做好验收记录,现场签署验收意见。

第十二条【验收整改】 联合验收部门现场查验发现的问题，

可以立即整改的，应当指出并指导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应当

规定整改期限，限期整改。

第十三条【验收意见】 现场验收通过或整改完成后，联合

验收部门在 1 个工作日内出具验收合格认可文件，并将认可文件

传递给联合验收牵头部门，牵头部门在收齐各联合验收部门认可

文件 1 个工作日内出具联合验收结论意见文书，联合验收结论意

见文书为纳入联合验收事项（含纳入的备案事项）的统一确认文

书（文书样本见附件 2），联合验收部门不再单独出具确认文书。

第十四条【验收备案】 申请人提交的竣工验收备案材料齐

备的，建设主管部门应及时予以竣工验收备案，将验收备案证书

及联合验收结论意见文书一并送达给申请人。



第十五条【办理时限】 工业建筑类项目联合验收办理时限

为 4 个工作日，其他建设项目为 8 个工作日；竣工备案为 1 个工

作日。材料补正时间、整改时间、规划核实批前公告时间不计入

办理时限。

第十六条【推行测验合一】 对竣工验收涉及的勘验、测绘、

检测工作，推行由建设单位统一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机构进行竣

工综合测绘检测，出具竣工综合测绘报告及图件，实现“一次委

托、统一测绘、成果共享”。

第十七条【提前服务】 对体量大、工艺复杂、技术难度高

的工程，各联合验收部门在建设过程中要加强指导服务。建设单

位有验前指导需求的，联合验收部门要及时对接，一次性告知整

改要求，现场查验时落实整改情况。

第十八条【有效期】 本办法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有

效期 2 年。

附件 1：工程建设项目竣工联合验收办理申请表（样本）

2：工程建设项目联合验收确认书（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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